
知識經濟世紀的智慧財產權 
 
二十世紀末電腦普及率的大幅提昇及網際網路的迅速崛起，讓全世界驚覺科技發展正以所謂「十倍速」

的速度快速發展。雖然大多數網路公司(.com)也在二十世紀末以難以想像的速度跌落谷底，不過卻無人能否
認即使現在正式進入二十一世紀，網路科技的發展仍是無法抵擋的趨勢。 

 二十一世紀的發展趨勢，除網路科技的持續發展及電腦科技往資訊家電發展外，另一個重要發展趨
勢為商品的價值不再以其有形價值為重，反而更加重視附加於商品的無形價值，因此所謂「知識經濟」觀

念漸受各國重視，我國也在政黨輪替，新政府執政後，將發展「知識經濟」列為國家經濟發展重要政策，

引領國內產業向上提昇。 
 其實從二十世紀的智慧財產權法制漸受各國重視，即可看出知識的價值隱然成形，傳統法律對財產

權觀念係以有體財產權為重，例如民法所保護的財產權主要以有體之動產及不動產為主，雖然民法也有無

體財產權的觀念，不過相較之下，其重要性比有體財產權相差甚大。早期智慧財產權所保護者以專利、商

標及著作權為主，雖然其在我國立法史上立法甚早，甚至超過百年，不過智慧財產權法受國人重視卻是在

1990年代以後。 
從智慧財產權在我國所受忽視，使我國產業在二十世紀末開始付出不少代價，尤其是我國現在經濟重

要命脈─高科技產業，蓋我國高科技產業在全世界高科技產業分工下，係以優良的製造能力而佔有一席之

地，然歐美產業卻常以其智慧財產權向我高科技產業追索巨額權利金。換言之，我國高科技產業每製造出

有體產品，即須基於歐美產業之無體財產權支付歐美廠商權利金，歐美廠商之無體知識的價值即因此產生，

而我國廠商除須付出製造有體產品之材料成本外，還須支付擁有智慧財產權的歐美廠商之知識成本。由此

經驗可明白顯示，欲發展知識經濟，智慧財產權的法制的發展絕不容忽視。 
我政府鑑於此問題對我國經濟之影響重大，乃提出「知識經濟發展方案」積極推動傳統之技術提升與

轉業，並制定「科技基本法」，將研發單位受政府補助獲得研發成果歸屬研發機構所有，因此各大學院校紛

成立育成中心協助廠商提升技術，本期「創新育成中心與智慧資本創造」對此有詳細介紹。 
生物科技已被視為二十一世紀的明星產業，我政府也將生物科技列為重點發展產業，若我國生物科技

能順利發展，亦將是發展知識經濟重要方向。我國專利法於八十三年修正時已允許微生物申請專利，惟規

定應於申請時寄存於專利專責機關指定之國內寄存機關，並訂有「專利微生物寄存辦法」，惟新法實施以來，

申請人對於相關規定仍有不明瞭之處致申請案不予專利，本期「微生物之寄存」有案例分析提出明確說明

提供參考。另由於微生物專利在我國剛起步，因此本期「美國法院對醫療用生物科技產品專利之可實施性

的見解」相當值得我國參考。 
如前所述，網際網路科技及電腦科技仍將持續發展，網域名稱產生商標之問題早已討論甚多，本期「商

標法的歷史」從數千年前的標記演變成商標的歷史詳細介紹，讓我們得鑑往知來。另「電腦伴唱機輸入媒

介物是否適用強制授權」則對伴唱機因數位化產生之問題予以探討，彰顯電腦科技之快速發展對著作權之

影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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